国家普通话水平计算机辅助测试
天 津 市 测 试 点 应 试 须 知
1、 应试人应按照准考证上指定的时间提前15分钟进入候测室报到。迟到30分钟以上者，取消当次测试资格。　
2、 应试人应试时，应携带并出示准考证和身份证原件。未带准考证和身份证(原件)的，不予测试。
3、 请核对准考证和候测表上的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，如有错误，请务必及时告知考务人员修改更正。
4、 应试人不得请他人代考，也不得替代他人应试，一经发现，取消本次测试资格和成绩，并记入全国普通话水平测试违纪人员档案，视情况通报应试人就读学校或所在单位。
5、 应试人应遵守考场纪律，服从考务人员指挥，保持考场安静。不服从指挥且严重干扰测试正常进行者将被取消测试资格。
6、 请关闭手机等电子设备，进入测试室前将除身份证、准考证外的其余个人物品放到指定地点，测试结束离场时带走。违者，一经发现视为违纪。
7、 应试人应在考务人员的引导下有序进入指定的测试室就座，并按照指令进行操作和测试。测试时不要说同测试内容无关的话，也不要随意按动其它按钮或拉扯各种连接线，以保证测试正常进行。
8、 应试人测试完毕，应安静离开考区，不得逗留、大声喧哗，干扰其他考生测试。
9、 普通话水平测试纸质证书与电子证书具有同等效力，纸质证书如因个人原因遗失，将不予补办。 
 

